
法務部矯正署高雄戒治所接見室公告 

 

主旨：公告本所於 103 年度連續假日適逢當月第一個星期日時， 

   可辦理接見一事，如說明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因本(103)年度和平紀念日、民族掃墓節、端午節及中秋節等 

    4 次連續假期，適逢當月第一個星期日，為維持既定之假日接 

  見運作規則，本所仍於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全日辦理接見。 

二、受戒治人：依戒治處分執行條例之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受刑人：依監獄行刑法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辦理。 

四、受觀察勒戒人：依觀察勒戒處分執行條例規定辦理。 

五、少年觀護所收容少年：依少年觀護所設置及實施通則辦理。 

六、接見室聯絡電話：07-6154131 或 07-6154059 轉 5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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